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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97_8F2008_c67_454138.htm 一、报考对象及报考条件 1、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反对分裂，遵纪守法的公民，不受性

别、年龄、民族的限制，均可依照有关规定，报名参加西藏

自治区已公布开考专业的自学考试。 2、业务部门委托开考

的公安管理（专科）、监所管理（专科、本科）、金融（专

科）和小学教育（专科）、护理（专科、本科）、通信技术

（专科）、通信工程（本科）等专业的报考对象为委托部门

及所属系统的在职干部、职工，其他部门人员报考须经委托

部门同意，才能报名参加考试。 二、开考专业及主考院校专

业名称学历层次主考院校报考对象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西

藏大学社会考生法律本科（基础科段、本科段）西南政法大

学社会考生会计专科、本科西南财经大学社会考生公安管理

专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系统考生行政管理专科、本科四

川大学社会考生藏语言文学专科、本科西藏大学社会考生秘

书专科西藏民族学院社会考生英语专科、本科西藏大学社会

考生监所管理专科、本科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司法系统考

生金融专科、本科西南财经大学社会考生小学教育专科、本

科四川师范大学小学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工商企业管理专科

、本科西南财经大学社会考生计算机及其应用专科西藏大学

社会考生计算机网络本科重庆邮电学院社会考生护理专科、

本科西藏大学卫生体系考生通信技术专科重庆邮电大学移动

公司系统考生通信工程本科重庆邮电大学移动公司系统考生 



三、报考手续、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考手续 首次报考的考

生凭本人身份证和有关证明办理报名手续（在职人员持单位

证明，城镇非在职人员持街道办事处或家长工作单位证明，

农民持乡（镇）政府证明，军人持团以上政治部门证明）；

首次报考本科段的考生，必须携带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大

专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由经办人员验证后方予办理

报考手续。现就读大专（高职）生和参加自学考试大专考试

还剩二、三门科目的考生，也可参加自学考试本科考试，但

在本科毕业之前必须拿到专科毕业证书后才能办理本科毕业

证书。继续报考者（即老考生）可持本人《准考证》直接报

名。部门委托开考专业的报名由委托单位统一到地（市）自

考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考生均须凭本人身份证报名，并在

报名登记卡上填写身份证号码。本次考试报名现场采集照片

，考生本人必须到报名点报名。 考生报名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需交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一寸照片2张并按《关于教育考试收

费项目及收费标准的批复》（藏发改价格「2007」897号）规

定缴纳报名费30元，考务费每科次30元，考生缺考，报名费

、考务费一律不退。 2、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07

年12月20日至12月25日。逾期不予补报。 报名地点：各地（

市）自考办。2008年2月15日之前各地市上报自学考试试卷数

、报名信息库。一经上报，所有信息不得更改。 3、考生在

报名时可预订教材，预缴教材款。教材到后按定价多退少补

。 四、考试规定 1、考点一般设在地（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及经自治区考委批准设立的考点，由地（市）自考办负责组

织考试。 2、考生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和考试通知单

（三者不可缺一）按指定的考点和考场对号入座。 3、考生



必须严格遵守考场规则，不得以任何形式舞弊。违者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 4、对扰乱考场秩

序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依法论处。 五、办证时间 上

半年办理单科合格证时间：6月15日至20日，逾期不再办理。 

凡参加了考试但无考试成绩者（含考号、姓名等信息有误而

无法登分），或对取得的成绩有疑问者，均可自成绩公布之

日起10天内，向地（市）自考办申请核查成绩。经地（市）

自考办核实确已考试而无成绩的，由地（市）自考办核实并

补发成绩及单科合格证。申请复查成绩的，由地（市）自考

办统一上报区自考办，区自考办不接纳考生个人核查考试成

绩，经核查成绩确实有误的，区自考办给予更正。 申请成绩

核查工作截止日期：上半年考试为6月底，下半年考试为12月

底，逾期不再受理。 考生按专业考试计划规定考完全部课程

，取得单科合格证书者，于考试成绩公布后十天内到当地自

考办申请领取《毕业生登记表》，并在五天内填写完交地（

市）自考办，由地（市）自考办在一个星期内与《毕业生申

报表》一并上交自治区自考办办理毕业证书。区自考办不接

纳考生个人办证。考生不按规定时间填表，延误办证时间，

后果由考生自负。 六、其他 1、各专业必须使用我办及全国

考委指定的新版教材和大纲。我办负责统一订购并向考生提

供教材。考生从其他渠道购买教材，如教材与考试内容不符

，影响考试成绩我办概不负责。 2、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从2007年调整部分专业的

考试计划，调整后的部分专业停止执行原专业考试计划。请

广大考生报考之前务必了解调整后的考试计划及其各专业的

计划说明（计划说明报名时到报名点索取）。 3、从2007年起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二）》等部分公共科目使用新

改版教材，考生请到区自考办订购新改版教材。 4、为了有

利于新旧计划的衔接，兼顾考生利益，凡2006年底前的在籍

考生，按照原专业考试计划考试合格的课程，成绩全部有效

，并按各专业计划规定的课程对应关系进行课程替代，即具

有一种对应关系的课程，在2007年10月考试后，直接将原课

程考试成绩、学分转换为对应的新课程的考试成绩、学分；

具有多种对应关系的课程，原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取得学分的

，可替代具有对应关系的任何一门新课程。 5、各专业本科

段的考生及有听力、口语等实践环节考核要求的考生，按考

试计划全部课程合格者（或还剩三门以下者），每次考试成

绩公布后十天内到当地自考办登记，以便选写毕业论文或安

排听力、口语测试。本科毕业生原则上每年八月份进行论文

答辩（区外主考院校每两年进行一次）。 6、考试成绩查询

渠道：（1）报名点查询；（2）移动公司短信查询；（3）登

陆西藏教育考试院网站（www.xzzsks.com.cn）查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